
第十三章 招用人员

第一节 用工形式

考点-1 用人单位自主用人权★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在市场就业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平等的选择

权都受到法律保护。从就业促进角度，保护好用人单位用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企业更多吸纳就业和稳定

就业。

用人单位自主招用人员的途径：

1.委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职业中介机构；

2.参加职业招聘洽谈会；

3.委托报纸、广播、电视、 互联网站等大众传播媒介发布招聘信息；

4.利用本企业场所、企业网站等自有途径发布招聘信。

考点-2 法定用工形式★

包括：

（一）劳动合同用工

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实行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制度。

（二）劳务派遣用工

存在三方关系，即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通过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将由劳务派遣单位招用的劳动

者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

（三）非全日制用工。

劳动者可以同时与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在每个用人单位的工作时间每周都不能超过 24 小

时。

《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职工被借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但原用人单位与借调单位可以约定补偿办法。目前，国家没有规范借调职工方面的规定。

考点-3 特殊人员的使用★

（一）超龄人员

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的人员。

1.已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待遇的人员——劳务关系

2.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未能享受以上待遇的人员——劳动关系，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

3.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劳动关系

（二）在校学生

1.不以就业为目的，只是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短期或不定期劳务工作以获取一定劳务报酬的情况，一般不按建

立劳动关系处理。

2.按照实习相关规定，经由学校安排、通过签订实习协议到企事业单位参加社会实践，不受劳动法律调整。

第二节 招聘与录用

考点-4 招聘★★

（一）用人单位的义务

（1）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

（2）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应当依法如实告知劳动者有关工作的各类信息；



（3）及时反馈是否录用的情况；

（4）对劳动者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

（5）依法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给予适当照顾。

（6）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7）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按集体合同规定或未规定的，实行同

工同酬。

（二）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的禁止行为

（1）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

（2）扣押被录用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3）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4）招用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招用的其他人员。

（5）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

（6）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7）用人单位不得以诋毁其他用人单位信誉、商业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招聘人员。

考点-5 就业登记★

国家建立就业登记制度。通过对劳动者就业实行登记，加强就业管理，掌握人力资源市场的基本情况，

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及时调整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

（1）劳动者被用人单位招用的，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应当于录用之

日起 30 日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

（2）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由本人在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就业登记。

第三节 劳动合同订立

考点-6 劳动合同的概念、法律特征★

（一）概念

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依法约定的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二）劳动合同法律特征

（1）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必须一方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或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另一方是劳动者本人。

（2）劳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3）劳动合同当事人在职责上具有从属关系。

（4）劳动合同的内容涉及劳动者完成再生产的过程。

考点-7 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

原则 内容

合法原则 合法是指订立劳动合同的行为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公平原则 公平指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及劳动合同内容的确定上应当体现公平

平等自愿原

则

平等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自愿指订立劳动合同完全是

出自于双方当事人自己的真实意志



协商一致原

则

劳动合同的内容或各项条款，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由双方当事人共同讨论、协商，

在取得完全一致的意思表示后确定

诚实信用原

则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订立劳动合同中，应当真实地提供相关信息，互相如实陈述有关情况，

不得以欺骗或诱导的方式，使对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而签订劳动合同。有欺诈行为签订的

劳动合同，受损害的一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考点-8 劳动合同的内容★★

分类 内容

必备

条款

①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②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

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③劳动合同期限；④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⑤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⑥劳动报酬；⑦社会保险；⑧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⑨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

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动法》规定的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内容不再是劳动合同

的必备条款

约定

事项

劳动合同除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福利

待遇等其他事项。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在法定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定其他的劳动合同终

止条件

分类 内容

合同

期限

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①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起始时间，应当自用人单位用工

之日起计算，包括《劳动合同法》施行前的工作年限。

②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

连续工作满 10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0 年的。③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

没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分类 内容

试用期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但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



同期限。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 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

定工资的 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考点-9 订立劳动合同的时间★★

《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

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订立劳动合同的时间分三种情形予以明确规定：

三种情形：

三种情形 内容

第一种

情形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须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

三种

情形

内容

第二种

情形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

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

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支付经济补偿。其中，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

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第三种

情形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

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

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

劳动合同



本章内容总结


